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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李淑玉教授獎學金設置要點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下稱本院）為設

置李淑玉教授獎學金，

以永續嘉惠公衛學子，

並達成李淑玉教授之家

屬回饋社會，提升本院

學生國際學術交流，鼓

勵本院學生參與偏鄉社

區研究及經營，將來服

務社會人群之目標，訂

定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李淑玉教授獎學

金設置要點（下稱本要

點）。 

一、設置宗旨：李淑玉教

授之家屬為回饋社會並

為提升臺大公共衛生學

院（以下簡稱本院）學生

之國際學術交流，並鼓

勵本院學生參與偏鄉社

區研究與經營，將來服

務社會人群，設置「李淑

玉教授獎學金」以永續

嘉惠公衛學子。 

一、刪除條文名稱。 

二、酌修有關訂定目的之

文字。 

三、增訂本要點名稱。 

二、設置方式 

捐款新臺幣（下同）五百

萬元於永續基金專戶，

依國立臺灣大學捐贈收

支要點規定，受贈單位

每年提撥專戶之百分之

四保證利息收益作為獎

學金，本金永不動用。 

二、設置方式：捐款新臺

幣 500 萬元於永續基金

專戶，依國立臺灣大學

捐贈收支要點規定，受

贈單位每年提撥專戶之

4%保證利息收益作為獎

學金，本金永不動用。 

一、金額及百分比改以中

文小寫數字表示。 

二、修正文字及標點。 

三、獎學金金額 

每學年二十萬元整： 

（ㄧ）參加海外實習或

交換計畫者，獎學金

額度上限為十萬元

整。 

三、獎學金金額：每學年

新臺幣 20萬元整。 

（一）參加海外實習或

交換計畫者，獎學金

額度上限為新臺幣 10

萬元整。 

一、修改本計畫中所示偏

鄉營造，擴大其施行

範圍。 

二、金額改以中文小寫數

字表示。 

三、修正文字及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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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偏遠（弱勢）

社區或族群之研究與

介入計畫者，獎學金

額度上限為十萬元

整。 

（二）參加偏鄉社區研

究與經營者，獎學金

額度上限為新臺幣 10

萬元整。 

四、申請及核定公告時間 

不定期公告，請依公告

表格提出申請。 

四、申請及核定公告時間：

不定期公告，請依公告

表格提出申請。 

修正標點。 

五、 申請資格 

凡本院大學部及碩博士

班學生（包括當學期已

完成註冊手續之研究所

錄取生）： 

（一）參與海外實習或

交換計畫之活動。 

（二）參與偏遠（弱勢）

社區或族群之研究與

介入計畫。 

五、 申請資格： 

凡本院大學部及碩博士

班學生（包括當學期已

完成註冊手續之研究所

錄取生） 

（一）參與海外實習或

交換計畫之活動。 

（二）參與偏鄉社區研

究與經營。 

一、修改本計畫中所示偏

鄉營造，擴大其施行

範圍。 

二、修正標點。 

六、 程序及應繳交資料 

申請海外實習或交換

者，應於出發日期四週

前備齊資料向本院全球

衛生中心提出申請，由

本院主管會報審查，逾

期不予受理。 

申請參與偏遠（弱勢）社

區或族群之研究與介入

計畫者於每年公告後受

理申請，格式依公告填

報，由本院主管會報審

查。 

六、 程序及應繳交資料 

申請海外實習或交換

者，應於出發日期四週

前備齊資料向本院全球

衛生中心提出申請，由

本院主管會報審查，逾

期不予受理。 

申請參與偏鄉社區研究

與經營者於每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受理

申請，格式依公告填報，

由本院主管會報審查。 

一、修改本計畫中所示偏

鄉營造，擴大其施行

範圍。 

二、將「每年 10 月 1 日起

至 10 月 31 日受理申

請」修正為「每年公

告後受理申請」。 

三、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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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實習或交換

者： 

1.申請表。 

2.中英文版之歷年成

績單及課外社團活

動證明。 

3.自傳及其它海外實

習單位或交換單位

要求之相關資料。 

4.海外實習或交換活

動日程表、海外實

習或交換有關資

料、相關外語能力

證明（如托福、全

民英語能力分級檢

定測驗等證明）及

其它有助審查之資

料。 

（二）參與偏遠（弱勢）

社區或族群之研究與

介入計畫者： 

1.申請表。 

2.中文履歷。 

3.自我介紹。 

4.研究計畫提案及經

營計畫。 

5.財務證明及需求說

明。 

（一）海外實習或交換

者： 

1.申請表。 

2.中英文版之歷年成績

單及課外社團活動

證明。 

3.自傳及其他海外實習

單位或交換單位要

求之相關資料。 

4.海外實習或交換活動

日程表、海外實習

或交換有關資料、

相關外語能力證明

（如托福、全民英

語能力分級檢定測

驗等證明）及其它

有助審查之資料。 

（二）參與偏鄉社區研

究與經營者： 

1.申請表。 

2.中文履歷。 

3.自我介紹。 

4.研究計畫提案及經

營計畫。 

5.財務證明及需求說

明。 

七、發放方式 

學生應於活動舉行完畢

後一個月內檢附心得報

七、發放方式 

學生應於活動舉行完畢

後一個月內，檢附心得

一、刪除需同時繳交紙本

與電子檔之要求，並

將資料收件窗口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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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送本院承辦人員收

件，經主管會報審閱備

查。 

出國參加海外實習或交

換者，另外檢附成績單、

海外實習或交換證明，

與心得報告送本院全球

衛生中心備查後，發給

獎學金。 

參與偏遠（弱勢）社區或

族群之研究與介入計畫

者，因執行計畫所需，於

審查會議通過後，首次

發給核定額之百分之九

十，待活動結束後提送

相關報告等資料至本院

備查，再發放其餘金額。 

報告（需同時繳交紙本

與電子檔），送本院全球

衛生中心收件，經主管

會報審閱備查。 

出國參加海外實習或交

換者，另外檢附成績單、

海外實習或交換證明及

出國報告書（需同時繳

交紙本及電子檔）。 

首次發給核定額之百分

之九十；待回國提送相

關報告等資料後，再發

放其餘金額。 

本院承辦人。 

二、將出國報告書改為心

得報告。 

三、修改出國參加海外實

習或交換與參與偏遠

（弱勢）社區或族群

之研究與介入計畫之

獎學金發放方式。 

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及

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

布日施行。 

十、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

議、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

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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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李淑玉教授獎學金設置要點 
104.12.11  104 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01.12  第 2889次行政會議報告 

105.01.18  發布 

106.06.27  105 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通過 

106.08.19  第 2960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09.05  發布 

114.05.09  113 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通過 

114.07.01  第 3195次行政會議通過 

114.07.24  發布修正第一至七條、第十條 

一、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下稱本院）為設置李淑玉教授獎學金，

以永續嘉惠公衛學子，並達成李淑玉教授之家屬回饋社會，提升本院

學生國際學術交流，鼓勵本院學生參與偏鄉社區研究及經營，將來服

務社會人群之目標，訂定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李淑玉教授獎學

金設置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設置方式 

捐款新臺幣（下同）五百萬元於永續基金專戶，依國立臺灣大學捐贈

收支要點規定，受贈單位每年提撥專戶之百分之四保證利息收益作為

獎學金，本金永不動用。 

三、獎學金金額 

每學年二十萬元整： 

（一）參加海外實習或交換計畫者，獎學金額度上限為十萬元整。 

（二）參加偏遠（弱勢）社區或族群之研究與介入計畫者，獎學金額

度上限為十萬元整。 

四、申請及核定公告時間 

不定期公告，請依公告表格提出申請。 

五、申請資格 

凡本院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學生（包括當學期已完成註冊手續之研究所

錄取生）： 

（一）參與海外實習或交換計畫之活動。 

（二）參與偏遠（弱勢）社區或族群之研究與介入計畫。 

六、程序及應繳交資料 

申請海外實習或交換者，應於出發日期四週前備齊資料向本院全球衛

生中心提出申請，由本院主管會報審查，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參與偏遠（弱勢）社區或族群之研究與介入計畫者於每年公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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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格式依公告填報，由本院主管會報審查。 

（一）海外實習或交換者： 

1.申請表。 

2.中英文版之歷年成績單及課外社團活動證明。 

3.自傳及其它海外實習單位或交換單位要求之相關資料。 

4.海外實習或交換活動日程表、海外實習或交換有關資料、相關

外語能力證明（如托福、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等證明）

及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 

（二）參與偏遠（弱勢）社區或族群之研究與介入計畫者： 

1.申請表。 

2.中文履歷。 

3.自我介紹。 

4.研究計畫提案及經營計畫。 

5.財務證明及需求說明。 

七、發放方式 

學生應於活動舉行完畢後一個月內檢附心得報告，送本院承辦人員收

件，經主管會報審閱備查。 

出國參加海外實習或交換者，另外檢附成績單、海外實習或交換證

明，與心得報告送本院全球衛生中心備查後，發給獎學金。 

參與偏遠（弱勢）社區或族群之研究與介入計畫者，因執行計畫所

需，於審查會議通過後，首次發給核定額之百分之九十，待活動結束

後提送相關報告等資料至本院備查，再發放其餘金額。 

八、申請案經審查核定後，其出國計畫或研究計畫未經主管會報同意者不

得任意變更，包括改變出國期限、到訪國家等。如有改變或中止參加

活動者，其核定之獎學金將予以取消。獲此獎助者，得應本院要求提

送致謝感言。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院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